
2001年
上海博物馆曾公然展出一批自称是傅抱石的国画

作品，后被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公开表示全系伪作，舆论
为之哗然。

2002年初
河南某地举办了石鲁先生遗作展， 百余幅作品在谎

言的包装之下公开展示，意欲欺骗世人。

2005年“3·15”前后
珠海博物馆举办的“国之瑰宝———黎雄才、关山月

作品展”，展出的38幅作品，经过关山月之女关怡、黎雄
才之子黎捷现场认定，全部为假冒之作。

2008年
“吴冠中假画案”：一位买家花253万元拍得的作品吴

冠中画作《池塘》，却被吴冠中本人认定为赝品，于是买家
将拍卖方和委托方告上法庭。

2012年4月
著名画家杨之光通过女儿杨红的微博发布赝品信

息， 在已经拍卖和即将上拍的作品中发现42幅赝品，涉
及17家拍卖行，其中包括北京保利拍卖中编号为3911的
杨之光《舞蹈人物》（已成交29.9万元）。

2013年
随着“李鬼”事件愈演愈烈，艺术家杨之光、韩美林、赵

建成、毕建勋、季大纯及艺术家亲属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外
孙女傅蕾蕾、张仃夫人理召、汤文选长子汤立、周波儿子
周文戈等纷纷加入打假行列。

2013年6月
由于杨绛强烈反对拍卖钱钟书信札， 北京保利于是

宣布撤拍三封钱钟书信件。撤拍书信中，有两封的收信人
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魏同贤。魏同贤曾发表声明称，
这两封信均系伪造。

2013年8月
张仃夫人理召于书市上发现一本盗用黑龙江美术出

版社名义出版的《张仃画集》，该书显示系黑龙江美术出
版社1998年印制，印刷时间为1999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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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事件·造假卖假利润高达百倍暴利诱惑

从造假、售假到拍假、买假，这条生产链到销
售链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图。 艺术市场
评论家齐建秋表示， 参与制作和出售假画的有个
体画廊的老板、专营此道的“行里人”、道德沦丧的
画家，更有某些不太规范的小型拍卖公司。

画师为生计靠作假吃饭。作为造假链条的最
底端，年轻画家因为名气不足 ，本身创作的作品
很难出售 ，有时一年未必能出售一张画 ，很多人
迫于生计靠临摹吃饭，成为造假产业链中的专业
人才 ，靠仿作来积累资本 ，为未来的炒作打下基
础，但也有部分画家成为高仿行业的“名人”而放
弃艺术追求。

暴利催生书画“二道贩子”。如果是普通仿作，
出货价一般较低，一两百一张，而高仿伪品，其出
货价则是上千元甚至一两万元。成功卖出仿作，利
润甚至高达上百倍。据知情人士透露，史国良一幅

《天山之舞图》，就曾拍出550万元的价格，而仿作
仅售8000元，利润远不止百倍。

藏家跟风投资艺术反被骗。数据显示，中国民
间收藏者的数量已从2000年约为2000万，上升到目
前超过1亿以上。 大量民间收藏者进入艺术品市场
的目的是投资，渴望在收藏市场上捡漏、淘金。大多
数不懂行的藏家只认画家知名度，缺乏专业鉴赏水
平，极易成为造假者下手的对象,还有其他知假买假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送礼、风雅等。

拍卖行拿免责制度拍假卖假。“拍卖不保真”的
法律条款已成为拍卖行的“免死金牌”。即使在拍卖
中成交赝品 ，都没办法追究拍卖公司的责任。尤其
是小拍卖行专门以知假拍假为生， 拍品中80%以上
为赝品，另外找一些真品来撑场面，迷惑买家，实际
上，最后成交的都是赝品，真品高价把关，全然一派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做法。

“李鬼”搅乱真品市场谈假色变
书画市场中的“李鬼”现象已成行业潜规则。而

拍卖行业所谓的“保真拍卖”，不过是一个噱头。即便
是苏富比、 佳士得等老牌拍卖行也从不承诺保真拍
卖，并无可避免会收进赝品。对于买到赝品的藏家和
作品遭遇“李鬼”的艺术家而言，大多数情况下都投
诉无门。1993年，当代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曾经状告上
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擅自拍卖一
幅署名为吴冠中的假画。1995年，浙江一家企业从当
年的杭州秋季书画拍卖会上以110万元拍得一幅张
大千《仿石溪山水图》，后经徐邦达先生过目，定为伪
作。在买卖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对簿公
堂， 这也是书画拍卖史上首次因一幅书画作品的真
伪诉诸法律程序。 尽管这次事件在书画界引起轩然
大波，但最终也无疾而终。

近年来，“李鬼” 现象越发泛滥。 从事书画经

营、收藏的艺术机构全都成了“李鬼”行为的牺牲
品，从不知名的画廊、美术馆，到专业的机构博物
馆、拍卖行，甚至是上博、保利、朵云轩等鼎鼎有名
的行业翘楚。艺术家创作赝品被世人诟病，藏家则
竹篮打水一场空，经营、收藏机构则名誉和专业性
遭遇质疑。

在齐建秋看来，书画赝品的泛滥，使现在的很
多收藏家对于书画买卖相当谨慎， 不敢轻易买入，
就连专家也不靠谱， 以致书画交易不能正常进行，
形成了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来讲，造假的作品背离
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这类商
业画家除了自毁艺术前程外，其作品还会被不法商
人利用， 来误导大众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方向，充
满着商业欺骗， 在制约艺术市场正常发展的同时，
也影响了国内艺术界的对外声誉。

没有惩罚就是鼓励造假维权无门
近年来， 藏家状告拍卖行而无结果的报道已

不少见。 遭遇克隆书画后在业内人士看来维权很
难，尤其是买到老物件的赝品，鉴定真假方面就存
在多重问题，鉴定专家、作者家属、书画来路都不
能单方面成为有效鉴定证明。 所以， 即使明知是
假，他方也不认可鉴定证明。而对于新作，或许有
在世作者或者家属能证明作品真伪， 但也不能保
证一定能维权成功。这就需要行业内的大变革，建
立可追溯的、统一的挂牌。

对此， 北京市拍卖行业协会顾问李庚认为，
“艺术品应该如同瑞士手表限量发行一般，制定可
查询、在登记的号码。如今，在互联网的形式下查
询并不难，授权书，包括指纹、签字、公开查询的号
码，保证藏家在购买时有作者的确定指认，才能建
立流通、转移的保真，达到一般商品属性应有的规
范”。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赝品的泛滥更主要的原
因是全民投资热背后的盲目投资， 给造假带来了
机会。 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认
为，“拍卖保真”的可操作性非常小。《拍卖法》是所
有拍品的总法则，艺术品只占其中的1/15，因为艺

术品一项来改变所有法则并不现实。 要想铲除产
业链，必须要严格肃清造假的起始端，只有假画没
有消费市场，才能保证无赝品。而对于产业链终端
的问题核心是， 正规经营的拍卖公司应以什么流
程来严格审核拍品， 发现赝品后如何处理以保护
买方的权利，使拍卖业良性发展。

如果从拍卖业的角度做长久思考， 未来如何
能有效规避和解决赝品、假拍的问题？

中介追求保真本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李庚表示，“画廊、拍卖公司不守职业操守，自毁百
年老店信誉，只看重眼前利益，尤其是技术人员参
与造假，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目前的拍卖业
道德取向显得苍白，而法律武器更显乏力。

正因为法律有漏洞， 才会有大量逃避法律制
裁的商业行为，对此，李庚认为，“拍卖法应该逐渐
完善，有惩罚措施，才能有更多公平以保证多方利
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实际上是钻法律空
子， 拍卖法并没有明确指出拍卖行在拍假后的惩
罚制度，尤其‘拍卖不保真’就是变相鼓励造假，以
至于出现知假拍假的现象”。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陈丽君

·记者手记·

贸然入市易被赝品蒙蔽
书画造假由来已久， 与前些年书画作

伪的暗中潜伏、伺机作祟不同的是，现在的
造假者多以公开制作、贩卖的面目出现。

作为书画造假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藏
家而言，记者有话要说，书画收藏作为全
面投资热， 足见它是一种可靠的投资，但
绝不是短线投资，也不会立竿见影。对于

藏家而言，只有将书画收藏投资做长期打
算，才能获取丰厚回报。尤其是新收藏家，
在不具备专业鉴赏水平的情况下急于入
市而被卖家忽悠的事件不在少数，不盲目
跟风才能少上当。在国外，即使是凡·高、
毕加索这样的世界著名艺术家，其作品的
市场价值也是在其去世很多年后才开始

攀升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日本商
人进军艺术品市场， 造成艺术品市场虚
高，随后日本经济下滑，艺术品身价大跌，
令投资者负债累累。前车之鉴就是要告诫
藏家，投资书画需谨慎。

术业有专攻，赝品“洗白”成为“真
品”，一般藏家很难断定其真伪，而在记者

看来，目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纳专
家意见来护航，针对不同时期的书画鉴定
汲取不同鉴定意见。

在记者看来， 书画市场虽然问题多
多，但只要抓住机遇，投资有道，就会前途
光明，希望所有藏家都能在浩如烟海的艺
术品市场中寻找到合适的藏品。


